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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境外

债务整体解决方案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芳芷一路 13 号舜远金融大厦

1 栋 23 层 

 

2025 年 3 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宝龙实业”）出具的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H19 宝龙 2 

1、 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H19 宝龙 2 

3、 债券代码：151766.SH 

4、 发行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 发行总额：人民币 60,000 万元 

6、 当前余额：人民币 45,864 万元 

7、 票面利率：7.40%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 7 月 15

日，2022 年 8 月 17 日兑付本金 3,000 万元以及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2 年 8 月 16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1 月 16 日兑付本金 9,000 万元以及

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3年 1月 14日期间利息，2023年

7 月 17 日兑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7月 14 日期间

利息，2023 年 8 月 15 日兑付本金 1,200 万元以及本期债券全部剩余本金的 2023

年 7 月 15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期间利息，2024 年 4 月 15 日支付剩余全部本金

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 月 14 日产生的应计未付利息，2024 年 8 月 26

日兑付本金 468 万元。2025 年 1 月 27 日兑付本金 468 万元。2025 年 8 月 15 日

兑付本金 4.68亿元于 2024年 1月 15日（含）至 2024年 7月 15日（不含）期间

的利息以及本金 4.6332亿元于 2024年 7月 15日（含）至 2025年 1月 15日（不

含）期间的利息，2025 年 7 月 15 日兑付剩余本金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含）至

2025 年 7 月 15 日（不含）期间的利息，2026 年 1 月 15 日兑付剩余本金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含）至 2026 年 1 月 15 日（不含）期间的利息，2026 年 7 月 15 日

兑付剩余本金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含）至 2026 年 7 月 15 日（不含）期间的利

息，2026 年 10 月 15 日兑付剩余本金的 10%及该等本金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

（含）至 2026 年 10 月 15 日（不含）期间的利息，2027 年 1 月 15 日剩余本金



 
 

的 10%及该等本金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含）至 2027 年 1月 15 日（不含）期间

的利息，2027 年 4 月 15 日兑付剩余本金的 10%及该等本金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

（含）至 2027 年 4 月 15 日（不含）期间的利息，2027 年 7 月 15 日兑付剩余本

金的 10%及该等本金于 2026 年 7月 15 日（含）至 2027 年 7月 15日（不含）期

间的利息，2027年 10月 15日兑付剩余本金的 10%及该等本金于 2026年 7月 15

日（含）至 2027 年 10 月 15 日（不含）期间的利息，2028 年 1 月 15 日兑付剩

余本金的 50%及该等本金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含）至 2028 年 1 月 15 日（不

含）期间的利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H21 宝龙 1 

1、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债券简称： H21 宝龙 1 

3、债券代码：175613.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5、当前余额：人民币 9.5 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60%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 

8、还本付息方式：2022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1 月 11 日兑付本金 5,000 万元以及

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1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期

间利息，2024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即 9.50 亿元）2023 年

11 月 11 日（含）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不含）期间利息。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

自 2024 年 1 月 11 日起 48 个月，分别于 2026 年 7 月 11 日、2027 年 1 月 11 日、

2027 年 7 月 11 日、2028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截至 2025 年 1 月 11

日（不含）每张债券剩余面值（即 95 元）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应计未付利息之



 
 

和乘以截至基准日后第一个付息日（不含）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的 10%、

10%、10%、70%。2024 年 11 月 11 日（含）至 2025 年 1 月 11 日（不含）的新

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2025 年 1 月 11 日（含）以后产生

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

付金额同时支付，利随本清。（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三）H21 宝龙 2 

1、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2、债券简称：H21 宝龙 2 

3、债券代码：175995.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5 亿元 

5、当前余额：人民币 14.96 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0%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4 月 16 日 

8、还本付息方式：2022 年 4 月 16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4 月 16 日兑付回售本金 400 万元以

及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4 月 16 日至 2023 年 4 月 15 日期间利息。本金兑

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4 年 4 月 16 日起 48 个月，分别于 2026 年 10 月 16 日、2027

年 4 月 16 日、2027 年 10 月 16 日、2028 年 4 月 16 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截至

2024 年 4 月 16 日（不含）每张债券剩余面值（即 100 元）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

应计未付利息之和乘以截至 2024年 4月 16日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的 10%、

10%、10%、70%。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4 月 16 日（含）至 2024 年 4

月 16 日（不含）的新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2024 年 4 月

16日（含）至 2025年 4月 16日（不含）的新增利息分别于 2025年 10月 16日、

2026 年 4 月 16 日兑付 50%、50%；2025 年 4 月 16 日（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

再单独付息，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



 
 

时支付，利随本清。（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四）H21 宝龙 3 

1、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第三期) 

2、债券简称： H21 宝龙 3 

3、债券代码：188204.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4.7 亿元 

5、当前余额：人民币 4.7 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70%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10 日 

8、还本付息方式：2022 年 6 月 10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至 2022 年 6 月 9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6 月 10 日兑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的 

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2023 年 6 月 9 日期间利息。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4 年

6月 10日起 48个月，分别于 2026年 12月 10日、2027年 6月 10日、2027年 12

月 10日、2028年 6月 10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截至 2024年 6月 10日（不含）

每张债券剩余面值（即 100 元）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应计未付利息之和乘以截

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的 10%、10%、10%、70%。本

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6 月 10 日（含）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不含）的新

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2024 年 6 月 10 日（含）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不含）的新增利息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2026 年 6 月 10 日

兑付 50%、50%；2025 年 6 月 10 日（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每期

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时支付，利随本清。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1238.HK，以下简称“宝

龙地产”）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就境外债务整体解决方案的重大进展于联交所

发布《整体解决方案的进展》公告。 

根据公告披露，宝龙地产遗憾宣布，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的截止日期结束

时，尽管宝龙地产致力达成境外债务重组条件（以下简称“重组条件”）,惟若

干重组条件仍未达成。因此，重组生效日期于截止日期或之前并无落实，而境

外债务整体解决方案已失效。 

根据公告披露，宝龙地产重申其决心及承诺，将寻求确保本集团可持续经

营且维护所有持份者利益的整体解决方案。宝龙地产已委任安迈融资顾问有限

公司为财务顾问，以促进宝龙地产与其债权人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宝龙地产、

其财务顾问安迈融资顾问有限公司及其法律顾问盛德律师事务所将与宝龙地产

债权人合作，进一步探讨寻求全面解决当前流动资金问题的所有可行方案，以

期尽快与境外债权人达成协议。宝龙地产期待与境外债权人持续开展合作，呼

吁彼等给予耐心、理解及支持，使得宝龙地产及其顾问有时间为所有持份者制

定最务实及最佳的债务解决方案。 

有关进一步详情，请参阅宝龙地产《整体解决方案的进展》公告。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发行人未到期的存续债券均未设置关于控股股东债务违约导致发行人债券

加速清偿的条款或交叉违约的条款，发行人也未就宝龙地产的任何境外银团贷

款、优先票据提供担保。 

中山证券作为“H19宝龙 2”、“H21宝龙 1”、“H21宝龙 2”、“H21宝

龙 3”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对上述

事项进行了关注，上述事项可能对发行人偿债能力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中山证

券将持续督促发行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

——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 10 月修订）》等规定



 
 

落实偿债资金、履行偿债义务、按照规定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职责，协

助发行人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山证券特此提请投资

者关注上述情况，并就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中山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认真

履行受托管理义务。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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